委托—代理理论视角下经济责任审计的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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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政府的经济责任审计是在我国的审计实践活动中产生的，研究多侧重于技术、方法等实务的研究，真正涉及经济责任审计开展本源和理论本质的研究较少。本文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借鉴西方国家成熟的委托——代理理论并结合我国经济责任审计探索阶段的问题，理论上审视我国政府经济责任审计开展的原始依据，以便全面揭示研究动因，更为深入地理解我国现阶段实行的政府经济责任审计的绩效、作用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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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alysis on cause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based on principal——agent theory perspective

[Abstract]: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in our government is producted during the audit exercise activities, and researches lean heavily on technology、method and so on, seldomly involved in the reaseach of carrying out the origin and the essence of theory in the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The article tries to analyze the economic perspective of it, and references principal——agent thoery that is fully developed in the western country and combines with the problems of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during the exploration stage in our country, and reviews originally that our government implements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from thoery in order to show the causes of research completely, and understand deeply the performances、roles and meanings of implementing economic responsibility audit during the stage of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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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经济责任审计

国有企业基于产权制度的安排，存在一种天然的委托——代理关系，这种委托代理关系是在财产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分离以及层级分权制度条件下所形成的。所有者享有出资人的权利，但不干预具体的日常事务，而经营者在法人财产权形式下享有对财产的经营权，这种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导致委托与受托这样一种经济责任的产生，这种经济责任即是针对经营管理者在契约中规定的责任。就国有企业及国有控股企业而言，国家是财产所有者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权利，但是国家又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全体人民更不可能直接经营国有企业。因此，国家委托政府机构通过中间管理层代理掌管企业日常事务。于是，国有企业中形成了复杂的委托——代理的三方关联人：（1）所有者——国家（代表人民）；（2）委托人——国家的政府机构；（3）代理人——企业管理者。委托—代理理论试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委托人的国家和政府机构要核实经营者实施权力的恰当性和履行职责的充分性，确认国家利益的实现程度，同时还要对其的行为后果承担风险；另一个参与者——代理人（即企业高管）按照自己的利益选择行为，并要求证明其受托责任完成的过程及代理决策管理的合理性。但是委托人不可能直接观测到代理人选择什么样的行动，只能观测到由代理人选择的行动和其他的外生随机因素共同决定的一些变量，获取的只能是代理人行动的不完全信息。基于这种信息不对称理论，委托人问题便是如何利用已知测得的信息来监督代理人，并激励代理人采取最优行动。因此，财产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的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是导致经济责任审计产生的理论基础，而经济责任审计是基于委托代理关系而产生的监督经营者经济责任履行情况监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存在不完善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监督控制，国有企业中存在比较严重的委托—代理问题。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施的经济责任审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是为改善经营者的业绩评价机制，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经营者的人事监督的一种制度创新。可以说，经济责任审计是解决当前现代公司治理的核心问题——委托代理问题的一种有效的制度安排，对国有企业各方面利益相关者具有良好的整合作用。

二、整体解读：委托代理理论下我国政府经济责任审计开展的成因

在西方国家公司制度发展过程中，市场机制为监督和约束经营者的行为创造了必要条件，但我国目前还不存在活跃的国有企业经营者（经理人）市场及市场监督激励体系发育不完善等诸多因素，这样决定了我国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的特殊性及必要性。下面主要从委托——代理理论的四个方面分析我国国有企业开展经济责任审计的内在动因。

1、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国有企业中高薪养廉机制的失效。

信息经济学中假定所有者与经营者都是“理性经济人”，经济行为主体都有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机会主义倾向，但通常两者的利益目标不一致，存在着复杂的利益冲突。所有者期望企业价值增加，而经营者的利益则体现在其履行受托责任的所得。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会产生职务怠慢等损害和侵蚀委托人利益的“道德风险”，他可以通过隐藏行动和虚报业绩报告来从事损害委托人的利己活动，却不必承担其行为的全部后果。比如：贪污受贿、投机取巧、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以权谋私等等违背诚信原则的“败德行为”。 代理人这种机会主义倾向行为实际上是对委托——代理契约关系的一种破坏，是违背作为代理人行为承诺的“毁约”现象，对委托人的正当利益构成直接的侵害。下面为便于分析实施经济责任审计的必要，设立经济模型将问题简化。

我们假设a为代理人是否徇私舞弊，a=1代表徇私舞弊，a=0代表不徇私舞弊，设本高级管理层的工资为W1，离开后市场给予其的工资为W2，（W1＞W2 即高薪），徇私舞弊带来的额外收入为R(t)，t代表权力大小，权力越大，代表舞弊的额外收入R(t)越大，徇私舞弊被发现的概率为P，发现后处罚金为F。

①高管徇私舞弊的期望收益为：P(W2—F)+(1—P)(W1+R(t))
②高管不徇私舞弊的收入为本职工资：W1

①式—②式得，△W= P(W2—F)+(1—P)(W1+R(t))—W1，

                      =PW2—PF+R(t)—PW1—PR(t)

注：△W表示增加的效用，即经营者谋求私利的动机或欲望；

只有当△W＞0时，代理人才有腐败的欲望。
对变量P求导数，得：△W/△P = W2—F—W1—R(t)

                                 =( W2—W1)—F—R(t)

因为W2—W1＜0，所以，△W/△P＜0

上式说明W与P成反比例变化，经营者追求私利的欲望与从事后被发现和查处的可能性（即审计监管程度）成反向关系，即△P越大，发现舞弊行为的概率越大，那么△W越小，动机越小，从事违规行为越少。可见，在委托——代理理论中代理人基于成本与收益的价值衡量导致高新养廉机制的失效，高薪的激励政策被破坏。在不存在高效的审计监管形势下，再高的薪酬、再好的激励措施也不一定能养出清正廉洁的政府官员。而只有加强经济责任审计监督力度才是减少腐败行为的根本保证，是解决所有者和经营者之间利益冲突和信息不对称的关键，是经济责任审计运行的有效保障。

2、两代代理人（离任者与继任者）“理性经济人”选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呼吁经济责任审计。

国有企业中同为代理人的前后任经营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可操作性，缺少直接向社会公众公开信息的手段，在各自利益上既存在一致性又有明显的冲突。前任领导干部为政不廉、为政不实，为了争取提高任期内的业绩以使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利用手中职务之便谋求个人私利，做出不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的短期行为。如：掩盖各种潜在的亏损、对过时呆滞的坏账不处理、虚报浮夸等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官出数字及数字出官的假业绩。由于长期不能有效的治理，这些腐败行为一般在其提交的会计报表上被隐藏起来，难以及时发现。后任经营者往往要在接任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现前任者提交的会计报表上的舞弊漏洞，而此时大多数前任者已经承担了更高级领导职务，这就是我们常说的“问题的干部带病上岗”。例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的几年里，留下了20多个亿的“窟窿”，造成地方财政的沉重包袱，但是这样干部居然通过了干部任用的层层考察，于1999年晋升为省部级领导职务，直到2002年他才被查处受贿索贿517.1万元人民币，另有480.58万元的财产说不明来源。

由于两代代理人之间的信息滞后性和利益关联性，所有者在不掌握有关信息的情况下，当时只能根据有关报表评价前任经营者的业绩，结果导致不恰当地给予损害自己利益的离任者不应有的奖励，而继任者成为“替罪羊”，前任经营者管理与决策的失误，变成由后任经营者来承担责任，这显然是不合理的。继任者基于“理性人”考虑，不愿代人受罚，为了自己的利益，对离任者造成的潜亏等短期行为问题不能合理地揭露和处理，不敢积极寻求解决矛盾的办法而是能躲就躲，能拖就拖，结果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如果不能公正地确定接任时企业真正的财政状况，不仅不能全面、正确地评价经营者业绩，而且会造成前、后任经营者互相推卸责任，助长掩盖潜亏和损害国有企业利益的行为，结果只能是影响国有企业的发展，使国有资产受损。因此，在离任前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开展经济责任审计，在我国推进民主化、公开化的干部监督管理体制背景下，是十分必要的。

3、企业中存在的多级委托代理关系导致上下级之间的“合谋”和被动压力要求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国有企业中作为国家的所有者职能缺位，而政府对国家而言是代理人，对企业经营者而言又是委托人，这种双重委托———代理关系造成委托人对代理人监督的弱化和委托人道德风险行为的出现。第一，国有企业的三方当事人中，委托人和代理人对所有者(国家与人民)来说，本质上同属代理人。对于拿固定薪金的政府官员，国有企业经营的好坏并不会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政府具有与下级代理人谈判和监督的行为能力而没有对收益的索取权，所以也就不具备监督下级代理人的自我积极性。他们没有动力去关心和促使代理人切实履行责任，相反，双方有可能为私利产生合谋动机损害国有企业利益。对于上下级代理人之间的“合谋”问题，如果对领导干部没有有效的监督机制，委托代理关系中具有信息优势的代理人就很容易出现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特别是由于我国没有有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初始代理人与终级代理人，也就是领导干部与企业高层之间没有有效的信息传递渠道，所以对逆向选择的有效约束也就很难存在了。第二，国家权力是被政府或是各级领导干部代理了，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任命者，作为中间代理人，他缺乏监督约束动力导致目标与行为偏离。兼具委托代理双重身份的党政领导干部，势必给国有控股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带来心理压力，对代理人的监督与制约的目标无法有效地实行，影响审计质量和破坏独立性。也就是说，政府作为双重委托——代理的身份，不仅不具备监督下级代理人的积极性，而且给下一级代理人带来无性的恐惧压力。尤其对于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处于一种传统的古典类型向现代控股企业转型的初级阶段，国家通过各种方式强化了对公司的控制权，政府与企业高层争夺控制权的博弈并不明显，导致政府与企业高管形成“联营企业模式”，通过侵占效应共谋财产。在这种特殊的委托—代理关系中，为防止以上行为的出现，有必要开展经济责任审计。

4、国有企业中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的不对称导致代理人的付出与收入不付，很可能对委托人效用最大化的造成侵蚀。

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已经享有相当充分的控制权，但获得的法定剩余索取权却并不多。尤其在随着现代化企业制度的建立，国有企业的产权明晰后，经营者特别是支薪的国有企业经理人的身份不是所有者，他们的利益与公司的利润相对来说关系不大，而且一般都是事先约定的薪金收入。经营者就再也不能合法地分享企业留利，企业利润大部分依法上缴国家，对经营者的激励只限定为寥寥可数的奖金，代理人的付出与收入明显不符。下面是国有企业高层薪酬统计对比：薪酬与营业额脱节——150亿VS 15万　　 
　　 ·青岛海尔（600690.SH），X年的主营业务收入近153亿元人民币，然而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总合仅为约36万元，年薪酬在15万元以上的高层仅1人；10万至15万元的有7人；5至8万元的有3人，竟然有1名董事或高管的年薪酬在5万元以下！

·中国石化（600028.SH），X年主营业务收入5906亿元，在这样一间业务发展迅速的巨无霸企业中，包括基本薪金和业绩奖金、退休金计划供款在内，前三名高管的薪酬总合也仅近101万元。按照薪酬区间来统计，所有董事和高管中，年薪酬超过30万元的只有4人，20万至30万的有18人。经营者薪酬不仅与企业规模不成正比，远离企业经营情况，更让人不安的是如此“低薪”并不罕见。 

·再看下图1.1，各种不同形式的公司薪酬对比，国企明显低于合资与外企，作为高层的代理人对于如此低薪，有两种理性选择：第一，辞职走人；第二，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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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图：1.1
在这种不成功的激励体制下，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励约束机制其实是一种双向的动态重复博弈过程，经营者作为代理人会产生了利用其优势资源非法隐蔽占有企业剩余财产，损害所有者——国家的利益的风险与动机。因此，加强对代理人的监督势必共行，国家不得不考虑构建一种新的制度来完善经营者的业绩评价机制，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实施经济责任审计正是在此种情况下的一种制度创新。

三、结束语

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是一种经济管理制度，是我国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内容和监督手段，也是我国审计监督体制的一种创新，这种创新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为企业和国家带来预期收入和减少预期损失。在经济责任审计走过的发展历程中，对于严肃财经法纪、维护经济秩序、提高企业效益等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同时，经济责任审计也在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而在逐步完善与改进，尤其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进一步加强了对经营者的业绩评价和人事监督，保证其按照所有者（国家）的利益行事，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经济责任审计便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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